
规划编制合同

项 目 名 称 :

项 目 地 点: 琼海市官塘组团

合 同 编 号 : RH(HNP)20190820

规划编制资质 :城 乡规型里 级

委托单位 (甲方):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托单位 (乙方): 重庆仁豪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签 订 时 间: 2019年 8月

签 订 地 点: 海南省琼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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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人 (以 下简称甲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设计人 (以下简称乙方):重庆仁豪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                    项 目编制工作 ,

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本合同依据下列文件签订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1.3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条 设计依据

2.1 甲方给乙方的委托书或规划中标文件。

2,2 甲方提交的基础资料。

第三条 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

构成本合同的文件可视为是能互相说明的,如果合同文件存在歧义或不一致,则根据

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

3.1 合同书¤

3.2 中标函 (文件 )。

3,3 甲方要求及委托书。

3,4 投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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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 目名称 设计规模 (以 甲乙双方共同确定

的规划范围红线图为准)

规划阶段 备注

1

琼海市官塘区官塘组

团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

规划范围综合多规官塘区官塘组

团开发边界范围确定,用地范围

面积狃6.⒄公顷

琼海市官

塘区官塘

组团控制

性详细规

划修编

包含图则和

控规层面城

市设计费用

在内

第四条 本合同规划编制项目的内容:名称、规模、阶段等见下表。

说明: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二十五条
“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具

备国家规定的勘察、测绘、气象、地震、水文、环境等基础资料。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根据编制城乡规划的需要,及时提供有关基础资料
”
规定。涉及

需要甲方提供地质灾害评估报告的项目,甲方应在以下时间提交正式地灾评估报告后 ,

乙方才能进行或开展下一步设计工作 :

1、 合同签订当日内  □

2、 合同签订  日内 □

3、 规划初稿提交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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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甲方应向乙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 :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提交 日期 内容要求 有关事宜

1 带红线的地形图 合同签订当日内 纸质文件及电子文件

’

臼 审批通过的上层次

规划成果

合同签订当日内 纸质文件及电子文件

3 规划编制任务书 合同签订当日内

4 其它相关资料 合同签订当日内

`



第六条 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 :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1 规划初稿 6 合同签订 ,甲 方支付定金并且提供全部基础

资料后 50个 日历日乙方提交规划初稿。

2 规划评审稿 6 规划初稿经甲方审定通过 ,并且支付规划初

稿阶段相应费用后丝个 日历 日,乙方提交规

划评审稿 ,甲 方支付规划评审稿阶段相应费

用。

3 规划成果 6 规划评审通过后翌个日历日,乙方结合评审

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并提交规划成果 ,甲 方付

清所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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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 此时间仅为乙方规划编制时间,不含甲乙双方沟通、交流及汇报时间。

2、 各阶段甲方均应在收到相应阶段成果内容后5日 (日 历日)内签署确认函并

提出反馈意见,逾期则视为对相应阶段成果的认可。

3、 甲方要求增加各阶段乙方提供的资料份数,则需另行支付打图成本费。

第七条 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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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阶段

工作时间

(日 历日)

工作内容

1、 现状调研阶段 10罗艮

走访部门、收集资料及相关规划、现场踏勘,解析

设计任务书,了解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形成现状分

析成果,拟定规划编制大纲文件。

2、 初步方案阶段 20;艮

形成初步方案,完成本次规划重要问题研究,并完

成初步方案内审。与琼海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

初步方案沟通 ,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3、 中间成果阶段 20彐艮

结合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

门意见对规划内容进行修改,并完成成果内容,形

成完整成果体系,并征求琼海市委、市政府意见。



4、 专家评审成果阶

段
20历艮

根据市委、市政府以及主要职能部门反馈意见对规

划成果内容进行修改,形成专家评审成果,并提请

专家评审。

5、 市规委会阶段 40历艮
结合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形成公示成果,网上公示并

征求各部门意见,上报市规委会审议。

6、 最终成果阶段 10天 结合规委会意见修改完善成果,上报市政府审批。

说明:1、 工作起始日由合同生效日起计 ;

2、 工作 日指乙方的工作时间,按国家法定工作日计,不包括汇报、评审和

评审纪要等的等待时间 ;

3、 非乙方的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使工作受阻,则工作时间顺延。

第八条 甲方应按以下方式支付规划设计经费和报酬

1、 按中国城市规划协会 (⒛04)中规秘字第022号文 《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

见》规定的收费标准,本项 目规划编制费按中标价:鸨60OO0.OO(大写:人民

币玖拾陆万元整 ) (含税 )。

2、 规划编制费支付进度详见下表 :

说明:1、 规划编制费包含专家及行政评审费。

2、 阶段成果到达 甲方并收到甲方回传的成果签收函后,视为完成提交 ,甲 方支

付各阶段规划编制费。

3、 如实际规划编制规模超过合同约定规模 ,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4、 本合同履行后,定金抵作规划编制费。

5、 发票不作为己付款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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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次序 占总设计费百分比(%) 付费额度 (元 ) 付费时间 (由交付设计文件所决定)

第一次付费 30(作为定金 ) 288000 本合同签订后十日内。

第二次付费 40 38茌000 规划成果经专家评审通过后十日内。

第三次付费 20 192000 规划成果经市规委会通过后十日内。

第四次付费 10 96000 规划成果经市政府批复后十日内。



第九条 规划编制成果验收

甲、乙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及方法对乙方完成的规划设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第十条 双方责任

10.1甲 方责任 :

10,1.1甲方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 ,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提交资料及文件 ,

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规划编

制工作。

甲方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3天 以内,乙方按合同第六条规定交付规划

编制文件的时间顺延;超过规定期限3天 以上时,乙方有权重新确定提交规划编制文件

的时间。

10,1.2甲 方变更委托规划编制项目、内容、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

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以致造成乙方规划编制需返工时,双方除需另行协商签订补

充协议 (或另订合同)、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向乙方增付

规划编制费。

规划编制过程中如甲方需改变规划编制顺序和规划编制阶段,则相关规划编制费

用、支付方法及规戈刂编制时间按实计算。

在未签合同前甲方己同意,乙方为甲方所做的各项规划编制工作,应按收费标准 ,

相应支付规划编制费。

10.1.3甲方要求乙方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规划编制资料及文件时,如果乙方

能够做到,甲方应根据乙方提前投入的工作量,向 乙方支付赶工费。

10.1。 4甲 方应保护乙方的投标书、规划方案、文件、资料、数据、摄影作品、工

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以及计算软件和技术

及外观设计的专利权等。未经乙方同意,甲方对乙方交付的规划编制资料及文件不得

擅自修改、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项目,如发生以上情况,甲 方应负

法律责任,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索赔。本项目完成的建筑作品、摄影作品、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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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以及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及

技术或外观设计的专利申请权,规划编制文件为甲乙双方共同享有,但甲方在履行完

合同约定条款后方取得本项目规划编制文件使用权。

10.2乙 方 责 任 :

10.2,1乙方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及甲方提出的设计要求,进行规划编

制工作,按合同规定的进度要求提交质量合格的设计资料,并对其负责。

10.2.2乙方按本合同第四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内容、进度及份数向甲方交付资料及

文件。

10.2,3乙方交付规划编制资料及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的规划审查,并根据审

查结论负责对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

10,2.4乙方应保护甲方的商业秘密,不得向第三人泄露、不得侵犯甲方提交的摄

影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以及计算

机软件的著作权和技术及外观设计的专利权等。如发生以上情况并给甲方造成经济损

失,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1,1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规划编制工作的 ,

不退还甲方己付的定金;己开始规划编制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己进行的实际工作

量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规划编制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规划编制费

的全部支付。

t1.2甲 方未向乙方提供正式地质灾害报告等基础资料,甲方仍要求乙方开展规划

编制工作的,项 目按程序评审通过并提交规划成果后,乙方不承担因甲方未提交正式地

质灾害报告等基础资料带来的相关后果。

11,3甲方应按本合同第七条规定的金额和时间向乙方支付规划编制费,每逾期支

付一天,应按照应付金额千分之二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3天 (含 3

天)时 ,乙方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不计算工作时间 (该条约定以乙方进帐凭证所

记载的时间为准),并书面通知甲方。甲方的上级或规划审批部门对规划编制文件不审

批或本合同项目停缓建超过 2年 ,乙方有权中止合同,甲方均应按 9,1条规定支付规

划编制费。

11.4由于甲方原因变更规划编制范围、内容、规模、深度及己定的规划编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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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给乙方造成规划编制工作返工,乙方将根据实际发生量按比例计取费用。

11,5乙方对规划编制资料及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

11.6由 于乙方自身原因,延误了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规划编制资料及文件的交

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阶段应收规划编制费的千分之二。

1t,7因 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欲终止部分合同或解除本合同,需提

前10天书面通知违约方方可终止或解除合同。违约责任由违约方承担。

第十二条 其他

12.1非 乙方规划编制原因,在合同各阶段规划编制资料甲方审定后,甲方还要求

乙方到当地沟通、交流、汇报的,甲方应为派赴当地的乙方工作人员,提供所有差旅

费用。

12.2乙方为本合同项目所采用的国家或地方标准图,由 甲方自费向有关出版部门

购买。本合同第六条规定乙方交付的规划编制资料及文件份数超过双方约定的份数 ,

乙方另收工本费。

12.3甲 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之外的工作服务,另行支付费用。

12,4由 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12.5本合同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及时协商解诀。协商不成时,双方当事人均

可向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12,6本合同一式陆份 ,甲 方、乙方、诏仫代猩钒讷备批贰侉,具同等法律效力。

12.7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并在甲方向乙方支付定金后生效。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

义务后,本合同即行终止。

12.8甲 乙双方在对方没有违约的情况下因故需要变更或中止本合同时,应提前 30

天书面通知对方 ,对本合同中的遗留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形成书面协议作为本合同附

件执行。未达成协议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12,9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有关协议及双方认可的来往电邮、

传真、会议纪要等,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10乙方为了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项 目规划编制任务 ,特别设置投诉电话 ,

及时受理并妥善解决甲方投诉问题,促使项 目质量和服务水平得到持续的改进和提

升 。 (投 诉 电 话 :08986672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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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该合同涉及项 目事宜,甲 方商务联系人为____,联 系电话 : ,电子

邮箱~~__:甲 方技术联系人为:~___’ 联系电话:       9电 子邮

箱 ~___;乙 方 商 务 联 系 人 为 孟 庆 荣 ,联 系 电 话 :13707519568,电 子 邮 箱 ~

137017519568@qq,∞ m;乙方技术联系人为: 吉朝阳 ,联系电话: 13976⑽0706,

电子邮箱 55728221@qq.cOm;如 任何一方联系人发生变更,需书面通知对方,并在书

面通知中明确新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2.12本合同所列甲方和乙方的地址和电子邮箱是真实有效的地址和电子邮箱,一

方按照该地址向另一方发出的通知于快递发出之日起5日 之后视为己经送达 ,向该电子

邮箱发送的电子邮件于成功发出之时即视为收到:任何一方的地址或电子邮箱变更的 ,

应立即将变更后的地址或电子邮箱通知另一方,否则,另一方按本协议所列地址或电

子邮箱向对方发出的通知视为有效通知。

(本页以下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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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甲方名称 :琼

邮政编码 :

电  话 :

传  真 :

招标代理机构 :

经办人 :

乙方名

年 月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住  所 :

圹
(签字 ):

海 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万兴路

兆南丽湾竞海轩 1604室

邮政编码 :

哓1    话 : 0898— 68529276

乍 阜     层复 : 0898-66726516— 807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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